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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华宇工学院教学检查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教学检查是依据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和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

标准，对教学运行、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的检查和评价。  

第二条  教学检查是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常规工作，是提高教学

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的重要措施。 

第三条  本制度适用于我校教学各环节及与教学相关工作的检查。 

第二章  检查组织 

第四条  学校成立校、院（部、中心）、教研室三级教学检查组织。 

（一）学校检查组。由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任组长，分管教学质量

监控与评估工作的副校长任副组长，成员由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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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人员及校级教学督导员组成。其职责是负责学校教学检查的组织、协

调与信息反馈等工作。 

（二）院（部、中心）检查组。由各院（部、中心）负责人任组长，

教学工作副院长（助理）、学生管理工作副院长（助理）任副组长，成员

由实验实训教学中心主任、教研室主任、教学科长及教学秘书组成。其职

责是负责本单位教学检查的组织、协调与信息反馈等工作。 

（三）教研室检查组。由教研室主任任组长，成员由骨干教师组成。

其职责是根据学校及院（部、中心）教学检查要求，开展本教研室教学检

查，保证本教研室的教学质量。 

第三章  检查内容与形式 

第五条  教学检查分日常教学检查、定期检查、专项检查和随机检查，

采取学生问卷调查、调阅材料、实地查看、随机听课、召开座谈会等多种

形式进行。 

（一）日常教学检查。由院（部、中心）检查组负责，学校检查组抽

查各院（部、中心）检查情况，校级日常教学检查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

中心组织。主要包括： 

1.教师教学准备及组织教学：包括教学资料是否齐全、教师上课是否

规范和课堂管理是否到位等情况。 

2.教学保障：包括教学场地安排，教学设施、器材（耗材）准备，教

室是否按时开门，多媒体教室、语音室、实验室设备是否完好，运转是否

正常等情况。 

3.学生出勤：包括学生迟到、早退、课堂出勤率等情况。 

4.学生听课：包括学生仪表着装、遵守课堂纪律、积极参与教学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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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情况。 

5.教室环境卫生情况。 

（二）定期检查。由教务处牵头组织。主要包括教学常规检查，每学

期期初、期中、期末教学检查。 

1.教学常规检查。由教研室检查组负责，每两周进行一次，内容包括

课程授课计划、教案编写、教师辅导答疑、作业布置及批改、学生考勤、

教学日志填写、听课评课及教研活动等。院（部、中心）检查组督进行抽

查。 

2.期初教学检查。每学期开始，院（部、中心）检查组对本单位教学

准备情况，包括教案、教学大纲、教材及实验设备状况、教材到位情况等

开展检查，学校检查组进行抽查。 

3.期中教学检查。每学期第九至十周，由院（部、中心）对本单位教

学研究、教师课堂教学、实践教学、教研活动、教师辅导答疑、作业布置

及批改、教学管理和教学保障等情况开展检查。学校检查组在各院(部、

中心)自查的基础上采取发放调查表，召开师生座谈会，查看资料，听取

院(部、中心)负责人汇报等形式进行检查。 

4.期末教学检查。每学期期末，在各院(部、中心)自查的基础上，学

校检查组对各院（部、中心）教学制度落实情况，考试组织及考场纪律，

试卷命题、评阅及成绩分析情况，教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情况，学生评教数

据的处理和分析情况，教学工作总结和工作安排情况，各种教学文件和档

案的归档情况等进行检查。 

（三）专项检查。专项检查包括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编制、教学大纲编

制、理论教学、实验（实训）教学、实习教学、课程设计环节、考试环节、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等检查，由教务处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分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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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。 

1.教务处负责组织教材选用、教学任务书下达、备课、理论教学、实

验（实训）教学、实习教学、课程设计等教学环节的检查。 

2.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负责组织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编制、教学大

纲编制、课程授课计划编制、试题命题与阅卷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等

教学环节的检查。 

（四）随机检查。由校长、分管教学工作副校长、分管教学质量监控

与评估工作副校长、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等不定期对教师授

课情况、学生学习情况、实验实训教学情况等进行检查。 

第四章  总结与整改 

第六条  教务处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就教学检查情况,向主管

校长汇报，并将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通告各院（部、中心）及相关职能部

门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各教学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要提出整改措施，

教务处和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监督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。 

第七条  教学检查中发现的先进典型，要及时组织交流、推广。 

第八条  对违反教学制度的直接责任人，按照学校《教学事故认定及

处理办法》进行处理。除对直接责任人处理外，对负有管理责任的负责人

进行追责。校长组织检查发现的问题，向分管教学工作副校长及以下相关

教学管理人员问责；学校检查组发现的问题，向院（部、中心）负责人及

以下相关教学管理人员问责。 

第九条  教师教学检查结果是教师考核、奖惩和职称评聘的主要依据

之一；院（部、中心）教学检查结果是考核评价院（部、中心）教学工作

的重要依据。对教师和院（部、中心）实施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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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检查要求 

第十条  各级检查组织要高度重视教学检查工作，严格依据学校教学

管理制度和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，认真开展教学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

时反馈，督促整改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一条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山东华宇工学院 

2019年 3月 29日 
 

 

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山东华宇工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3月 29日印发 

主送：校领导，各职能部门、各单位。 

抄送：董事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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